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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2025年行政许可实施

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根据《关于开展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我局2025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本单位现有行政许可审批事项7项，包括：需要履行项目核准手续的依法必须招标的勘察、设计、监理等与工程有关的服务招标范围、招标方式和招标组织形式的提前单独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变更、延期，可能影响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的施工作业审批，新建不能满足管道保护要求的石油天然气管道防护方案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审批，拆迁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的许可，均已进驻广东省政务服务网中山分站。2025年共收到行政许可申请338件，撤销许可3件，其中委托镇街办理行政许可申请126件，均已办结。
（二）依法实施情况。我局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广东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年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广东省成品油流通管理条例》《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节能监察办法》等，在规定的审批权限、范围、程序和条件范围实施行政许可。规范办理流程，制定标准化办事指南，明确各环节办理责任、办理时限和衔接要求，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限时办结”模式，依托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实现行政许可事项线上线下融合办理，最大限度减少企业和群众跑腿次数，提升审批效能。此外，我局结合深化“放管服”改革，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变更、延期和需要履行项目核准手续的依法必须招标的勘察、设计、监理等与工程有关的服务招标范围、招标方式和招标组织形式的提前单独核准2项许可事项已委托下放镇街实施。
（三）公开公示情况。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行政许可事项依法公开，办理结果挂网公示。通过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中山分厅、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信用中国（广东中山）等渠道，主动公示行政许可实施主体、实施依据、权责内容、办理形式、办理流程、材料清单、受理条件等信息，提供规范申请样本供填报，并及时公示办理进度和办件结果，保障群众知情权、监督权。
（四）监督管理情况。落实行政审批工作责任制，规范内部审批流程，建立经办人审核、科室负责人复核、分管领导审批三级审批制度，各层级严格履行工作职责，所有审批流程、申请材料均在系统中存有记录，审批结果对外公示，保证依法依规审批。畅通咨询与投诉渠道，在行政服务大厅提供免费信息咨询，广东政务服务网办理界面提供监督联系方式，同时通过12345、门户网站、信访渠道等收集群众意见，充分接受群众监督。2025年，我局无行政许可审批违法违规情况，全年无接到相关投诉举报。
（五）实施效果。不断探索优化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审批流程，提高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审批效率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下放镇街事权业务指导，面向镇街开展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工作和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交流指导会，全年共举办5场次，针对性研讨业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提升镇街工作人员业务能力，不断促进镇街审批服务效能提升。积极配合市政务和数据局推行服务“好差评”监督评价机制，全年通过政务服务平台“好差评”系统共接收评价共1072条，好评率均达到100%。
二、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本年度行政许可工作对照上级要求和群众、企业的期盼，仍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例如，随着行政许可事项的不断优化，后续监管的任务日益繁重，但目前我局监管人员力量不足，行政执法力度有待加强。
下一步，我局将加大对《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广东省成品油流通管理条例》《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节能监察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宣传落实力度，继续对标先进城市，学习借鉴创新经验，持续深化行政审批服务制度改革，同时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监管等模式，规范监管行为，提升监管效能，不断提高我局政务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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